屏東縣101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教育-

鵝媽媽「演書」－故事戲劇比賽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
一、教育部「閱讀101-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二、教育部「偏遠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貳、競賽宗旨：
一、閱讀－是所有教育的根本，透過家庭及學校的推動，藉由親子共讀、班級導讀級共讀，讓孩子從書本中學習到知識、了解生活常識、進而學會解決問題，更能培養孩子多元的創造力及想像力，並提昇孩子語文能力。
二、透過戲劇等多元模式，引導大眾，「書」不只能看或讀，更能藉由閱讀後融會貫通並呈現出不同的故事情節，藉此提高閱讀的趣味性及活潑性，進而營造書香校園及社會。
三、透過此活動促進偏遠學校及一般地區學校閱讀活動的交流，相互觀摩學習，提昇閱讀教育的品質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
四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崇蘭國民小學
肆、辦理方式：
一、競賽組別及參賽對象：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。
二、比賽主題：自由挑選故事主題，舉凡繪本、故事書、世界名著、少年小說…，經過改編呈現出完整的戲劇表演。
三、競賽規則： 

（一）人數原則：每一團隊人數至少8（含）位學生，不受跨班、跨年級之限定。（以一校為一團隊為原則）
（二）表演時間：10~15分鐘。
（三）表演計時：由第一人踏上舞台起至最後一人離開舞台上（含道具裝卸），凡不足或逾時60秒者扣總分1分，並逐次類推累計。比賽當日未按序號上台表演表演者（唱名三次）視同棄權。
（四）報名時間：101.10.1起至101年10月5日止；參賽之學校請詳填報名表及劇本簡介(附件一、附件二)後併同演出主題書本1本繳交至承辦學校。
（五）抽籤時間：101年10月19日15:30於崇蘭國小公開抽籤，未到或遲到者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，不得異議。
（六）比賽時間：101年12月8-9日（星期六、日），上午9：00起（上午場於8：50前報到完畢，下午場於13:20前報到完畢）。
（七）比賽地點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林森校區活動中心表演廳
（八）演出規則：
1.鼓勵具創意之演出內容及服裝、道具製作。
2.表演人員只限學生，教師及家長不得上台協助。
3.演出劇本內容以改寫創作為佳。
（9） 評分標準：
1.主題內容40%

2.表演技巧25%

3.整體創意25%

4.舞台運用10%

（10） 評列等第及獎勵：
1.第1名：國語組及閩南語各評選1校，學校頒獎狀乙紙、獎金10,000元，相關人員嘉獎2次5人（含校長）。
2.第2名：國語組評選2校；閩南語評選1校，學校頒獎狀乙紙、獎金8,000元，相關人員嘉獎1次5人（含校長）。
3.第3名：國語組評選2校；閩南語評選1校，學校頒獎狀乙紙、獎金5,000元，相關人員獎狀乙紙5人。
4.佳作：評選數校，學校頒發獎狀乙紙，相關人員獎狀乙紙5人。
5.最佳演員獎：評選數名，頒發獎狀乙紙。
伍、經費：經費概算如附件三。
陸、附則：
一、比賽期間指導教師每校3名，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並於3個月內補休完畢。
二、獎勵：獲獎隊伍之指導老師俟決賽成績公佈後統一辦理敘獎。
三、承辦人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核予10名工作人員敘獎。
柒、本辦法經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屏東縣101年度鵝媽媽「演書」－故事戲劇比賽報名表
	學校名稱
	

	聯絡人
	

	聯絡人電話
	公：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演出主題（劇名）
	

	演員姓名
（至少8人）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指導老師
（3人為限）
	


· 本報名表及劇本說明書請於101年10月5日前逕寄【崇蘭國小學務主任】
· 指導老師三名為限。
※ 報名表格不足填寫，請自行影印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
附件二
屏東縣101年度鵝媽媽「演書」－故事戲劇比賽劇本簡介
	劇名：

	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演出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劇本簡介：（請以200字左右文長，簡介劇情大意）



說明：本說明書請以A4紙張標楷體12號字體繕打，一式3份併同報名表送寄（交）承辦學校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附件三
101年度鵝媽媽「演書」-故事戲劇比賽經費概算表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
	合計
	說明

	場地使用費
	元/場
	10,000
	2
	20,000
	

	場地佈置費
	元/場
	5,000
	1
	5,000
	

	評審費（外聘）
	元/場×2人
	2,000
	4×2人
	16,000
	8/○（星期六）：2場次
8/○（星期日）：2場次

	評審費（內聘）
	元/場×3人
	1,000
	4×3人
	12,000
	8/○（星期六）：2場次
8/○（星期日）：2場次

	茶水費
	元/場＊人
	20
	2×20人
	800
	評審及工作人員

	便當費
	元/場＊人
	60
	2×20人
	2,400
	評審及工作人員

	參加學校補助
	元/區＊校
	5,000
	25校
	125,000
	含交通、材料、比賽道具…等

	獎金
	元
	59,000
	1
	59,000
	第1名：10,000*2

（國語組、閩南語組各1名）
第2名：8,000*3

（國語組2名、閩南語組1）
第3名：5,000*4

（國語組2名、閩南語組1）

	成果製作
	元
	7,500
	1
	7,500
	含比賽過程攝影、光碟、獎狀及成果製作


	雜支
	元
	12,300
	1
	12,300
	

	總計
	260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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